平南县道路停车泊位车辆停放服务

收费标准方案（征求意见稿）

 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交通运输部《关于进一步完善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政策的指导意见》（发改价格〔2015〕2975号）、《平南县车辆停放服务收费管理办法》（平价〔2018〕34号）等有关规定，依据平南县道路停车泊位车辆停放服务运营成本调查，结合我县实际，拟定平南县道路停车泊位车辆停放服务收费标准如下：

	停车位类型
	区域类别
	收费时间
	收费标准（元/车·次）
	每日

最高

限价

	
	
	
	前30分钟免费，30分钟后（含第1小时）
	第2小时内（含第2小时）
	第3小时以后每小时（含第3小时）
	

	道路临时停车位
	一类区域
	8:00-22:00
	1.50元/小时
	2.00元/小时
	4.00元/小时
	25元

	
	二类区域
	
	1.00元/小时
	1.50元/小时
	3.00元/小时
	20元

	
	三类区域
	
	1.00元/小时
	1.00元/小时
	2.00元/小时
	14元

	备注
	上述收费标准为小型车收费标准，其他车辆按实际占用停车位数收费。

上述收费标准以1小时为一计费时段，不足1小时按1小时计算。超过免费停放时段后，收费标准按实际停放时间累加收取。连续停放跨日的，每一自然日计收一次停放服务费。
国家、自治区法定节假日及其调休、补休、连休日内实行免费停放。

执行公务或任务的军(警)、 消防、救护、救灾抢险、市政工程 (水 、电、气、通信、照明、道路、桥梁、园林绿化等 )抢修作业、环卫等特种车辆免收停放服务费。

有合法牌照且驾驶员为残障人士并能出示残疾人证的车辆免收停放服务费。
新能源汽车停车收取停放服务费时按规定标准的50%收取。

7.区域类别及范围以平南县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公布为准。


一、车辆停放服务收费标准
二、收费区域

一类区：主要为平南县老城区,北至环西路、龚州大道，南至江北大道，西至乌江，东至东方路。

二类区：包括城西组团、部分老城组团、城东组团、江南新区组团。

三类区：包括丹竹工业组团、临江产业园、大成工业园。

备注：收费区域分类实行动态调整，由县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按规定程序组织实施。

收费主体

经平南县人民政府授权或其他规定程序取得合法经营权的经营主体。

四、收费公示

车辆停放服务收费属于经营服务性收费，要严格按照国家和自治区有关规定做好收费公示工作，在收费场所显著位置设立收费公示牌（或公示栏、公示墙），公示收费项目、收费标准、计费单位、批准机关及文号、收费范围、举报投诉电话等相关内容，收费时使用税务部门统一印制的票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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